关于废止《江苏省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
审核发放实施办法》的说明
为加强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核发管理，规范市场秩序，促进畜牧业持续健康发展，原江苏省农业委员会于2010年9月4日制定印发了《江苏省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审核发放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该文件在过去一段时间内，对规范种畜禽生产经营行为、维护生产经营者及消费者合法权益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行业发展与监管要求的提升，农业农村部于2025年7月1日出台了《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及配套《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审查规范》（以下简称《审查规范》）。对照上位法，《实施办法》在许可条件、程序、监督管理等方面存在不同之处，不符合当前管理实际。鉴于此，建议依法废止该规范性文件。现将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废止原因
（一）上位法更新与统一管理要求。2022年10月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明确规定，国家对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实行“统一管理、分级负责”，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制定。依据该法授权，农业农村部于2025年3月发布《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农业农村部令2025年第1号，2025年7月1日起施行），对全国许可证的核发权限、条件、程序及监督管理作出了统一规定。《实施办法》作为地方配套文件，其依据和主要内容已与上位法及部门规章产生冲突，不符合《行政许可法》等下位法须符合上位法的基本法律原则，丧失了继续执行的法定基础。
（二）管理实践已发生实质性转变。农业农村部新规建立了全国统一的“中国种业大数据平台”，要求许可证的申请、受理、审核、核发全程网办，并统一了许可证有效期为5年。《实施办法》在审批流程、办理时限、证件有效期等方面与新规存在差异。若继续保留会导致管理“双轨制”，不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因此需予以废止以衔接国家级新规。
（三）适应产业发展新阶段要求。随着畜禽产业发展水平迈入新阶段，对生产经营企业的管理要求也相应提高。《实施办法》已不完全适应新阶段的发展需求，其部分条款描述相对模糊，如采用“相适应”等不够明确的表述，难以为企业提供清晰的合规指引，也不利于畜禽产业的长期健康发展。《管理办法》及《审查规范》给出了更加具体、可行的审查标准，有助于提升行业准入门槛、规范经营行为、引导产业高质量发展。
二、废止后主要影响
（一）管理依据的衔接与统一。《实施办法》废止后，我省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的管理将依据国家《管理办法》及《审查规范》执行。这消除了下位法与上位法的冲突，确保了全省审批与监管标准的法制统一性和权威性。
（二）行政管理平稳过渡。行政许可的设定和实施依据发生变更，但国家上位法已提供完整规范，因此不会出现管理“真空”。各级种业主管部门需依据国家《管理办法》及《审查规范》开展工作，确保许可受理、审查、核发及监管等环节的平稳过渡与无缝衔接。
（三）对生产经营者的影响。对于新申领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的企业，要严格按照国家《管理办法》及《审查规范》规定的条件、程序和材料要求进行申请。在《管理办法》实施之前取得的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有效期不变，届满需要继续生产经营的，按照《管理办法》及《审查规范》办理。
三、后续工作措施
为确保废止工作顺利实施，维护良好市场秩序，将采取以下措施：
（一）组织开展宣传培训。针对省、市、县各级种畜禽行政许可和监管人员，组织开展国家《管理办法》及《审查规范》的专题培训与解读，确保一线管理人员准确把握新规要求、许可条件和监管重点，提升依法行政能力。
（二）更新办事指南与流程。指导各地种畜禽许可管理部门在政务服务平台及时更新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的办事指南、申请表格和流程说明，确保公开信息与国家《管理办法》及《审查规范》保持一致。
（三）做好过渡期指导与服务。加强对市县种畜禽许可管理部门的业务指导，及时解答审批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通过政策宣讲、通知公告等方式，指导和服务生产经营者理解和适应新规要求。


